SEJ R b
114# &% ¢ 3 3 %1965

e
<A
B4
4

o oA FEEFEREELAE (AR)
ER SR BN
FAREA FEH
A e
T fF AR
B IR
WP A iR
T (NI A wZg

V)
By

FPAFEARFFREATREFEEE > PR A AR
F107 14p 28212 2RIl ER Y FF 5105 % - % 24
BeAz o ART1I2E 127 120 3 @REA B B HildeT

i

BN <
BRI & PR L HAMEREE LRI A
Livm o 2 s BREFZ L BN HFRy Y 2R

3

1<
—
S

) f-}%;j:@ °

FRERIA B FA BT - F20E B AL B
% o

FoRERRMAARIL B FHEREr CpRE
\9>’hdﬁtﬁ&§#

TFz2md

P ALK 2 AR (T R)103E9? 9p A= g b
FABEARFERAR A FIATLW (TR) 28800
0~ > pl104E17 A== 5 7 3235 ~ > plI0&E]? 42534 5
P E3E 2000 c =R AN]I0EGY R EAFE LA
A E AR (THESAZ) FIESIERTE LSRR
¥E2 g B Regpmo BALH EFELHF L F352000
Ao FE 710593335 ~ FuREA KL FTHF1000~ - &

1

42



p g1 T3156800~ > 2 FlF A AT EREY I RS
i’fﬁﬁéﬁpﬁ’»% A F 1759820~ 2 4 4 °¥J?’r&

A Ti:f__l*]%%ﬂ»\ ANEZFREGIRE I BR T HINY 1 %%
B2 F188kEgRAE S (THILTIFKEE S )’fﬁi
Wik 4 E -H'rw/«2:11%\%14@;9341mo%fﬁ%gé%’?M’%”S
o H3ISESAT - ¥396E 1Tk EN (THEYTE
bl) %1208 %178 ~ %315 % IIE‘,T‘%“— M2 b 381F % 37E
%iiﬁﬁﬁ&wﬁv%] 2EM G FR I FARYE
F®ET7088953~ (FE; L HF pBg 2000~ + 7 2
101319333m+#r%111mb» 1&1"? 31000~ +®Ep N1#ra

;131&6800%—1—:&/ AEPA LML 1759820~ =T70%89
53<) » % & 45&,1»&,:\% zkziéié AT 7 p 2k ik E
FEUE 2 1L (D)0 34 BRBIAFIMIA T 5 LTk 4

4
B2 EE o BRI IR A - MR L - IMpLIF o WL
) ARG A0~ (ZFEHPFLFE

3?@"1649m . ? 71083956~ ~ #F % ikiBA k1 745 8500
~ ~ BEp teea ?1@,} TITH ~ @44 XL HF 4 1715;9
820~ ) » % p110#12% 28p A=2 77 p 2k » #3150k
PR AL (O A BHRBI4FI3H A LTk 4E
2o T B WAk bR A H AR IF oo b ;*’r&ffuﬂ FEURL AN S
PR A b RES B gg%?j\r%;j‘&;%aj RBA R F & BP
Dpe1 TR MEEH6THA R 2R ofEa L (R
A $395-396F ) o I AL P A PRIFIRA 0 AR AP 7
PR ARG IR o AR A BSREP L L RS Y o
FEARM B ALI PP A ERLR € %y
%%%ﬁﬂﬂ%ﬁ&’ﬁ%uﬁéiﬁaﬁﬁw’ﬁ »+10
SEQIOp rEE A ¥ d g, FAl04ETY 1pAc 5 HE
AT R A (THEAY ) FETER S *?ﬁ’Ll'“r%?
%%44@’?¢iﬁkﬁ?%&%%ﬁ<’%%*Mﬂﬁ
ZEZHEH AT FATEIGFZF BT HI1E15 &
$1x Bm2 3 930110867 30p ik > A 3r A 0 Q8

—\



HEAEE > 3 T B RIAAE PRI FTE TR - KT
% /.ﬂﬁl‘éﬁagiwﬁ'vf‘jéb%ip?:! » 23011062 18P 5
WIT b A TR F A BER R AER]10£67 30p ¥
b E R LR A AT Lﬁﬁw@«4ﬁﬁ
FEFER LW MR BFZ IR GILE R M

o FAE 3R ANII0ED 60 B F ) 4R AE X ﬁﬁw\ﬁ

AL i MR P NI R 2 RS S S £

EAREN P e \ﬁkt%i?iﬁiiﬁﬁlﬁ%mf%

€ X2 A5 Bt 110£67 300 K A $ 128 5 195 54

ﬁ%i¢%ﬁ%mw7“%ﬁﬁ’”ﬁfﬁﬁ$**‘“4

PRELFZ2FER X FHmd AT EZHRFEDH L
&

AR AR B A ERYAZEFI2E% 19 F45R T
HL AT FRADE FGAR A LI o VIR A EFG S

PR AR AR pEaEy WP An]10#£87 27 ~ 1
1097 22p é%}tpf’%A:};’i%#lfﬁ?“ﬁ&,ﬁ&éﬁ%“ﬁ’7})3;_}’5’%
4”%%?“*#;?5»22*%%#;’%@ KB E e AL EL
2 & 27 B%ﬂlﬁ%*&JiF’&&;};\lﬁ—ﬁ*#lR—“ﬁ’y(;ffﬁ;
i?’%kiﬁﬁﬁ,‘.‘?‘é’:;ﬁ‘/oﬁiiwﬁ A - LfH A2 FE
"]73(77,;{;5{_}”-’,:/\"@4‘["-}15—‘- ;\««#%‘g,

&\\ -—\\

K& s\ LA ft’—“é,}’d pf—rﬁﬂﬂ v Ag b
¥ lmﬁﬁiﬁiw¢£%raipﬁfif,?;ﬁ_
FEo FHEP ) RAAMAYE T FALHHO6F56TH A
A3k o 2 s B AL L5 O BAERINA
BEFFA S - F2E BREL S Y -
\5u§%i§ 38 (LAt ¥331-332F )
(FA 7 A p103E9? 9p A2 X V> F 3R A > BPEFEII T B A 2
¥ G ! FL258000~ -
(25 g & >0 104&7% 1p ~105&72 1p 12 g im 2
@,,ﬁzjﬁl%w-ﬁ é%?Zg&m0£’¢ P A

w



()5 A w2106 70 19 ~ 107287 1p 1% 5 372 & 4 %2
o NRIEIR £ EFIF A LR RS

PAVE (AR% X %324~326F ) -

(o) :5>>108& 72 1p ~109&872 1puE g oy, %
T1E1H > & 0 FF 288000~ (¢F4e 33424 £2000
) 03 F#%%Eﬂﬂﬁ N2 RAVE (LR EE 53283
30F )

@A 11081 7 1p v FEAFER T FAFFT 235~ (4

<

333484 £2000~ )

WJﬁAﬁiwﬂgﬁgﬁ%f2*%@§ﬂiﬁ§’*i%
BRI J6E40 26p AP FAEERY F % 09667461800%% 3
2AVE (LR%FE%125-126F )

s AR EeEZ T

G ERE S S-S :

T TFEZN 2T FNE T LD TY - REFE 2
TEARN- L A = I e NS AW IS B e M 2/
PRAEY, c TREEYES]LS %ﬁﬂﬁﬁﬂ"Tﬂﬁ*‘ﬁ
A FI T R PRI TZ - >~ TR 0T

rhp R bR s B YR A6B Y P

-ﬁ o = ~ZEEppaoiE ﬁ#%?’¥7ﬁﬂA6l%H NEESENERE §

R FH R~ 4R kR

2 - ét:s%zaég%'ril T 1 8RB A9@ 2 up

Fow 43:*1@_1 T 4y ¥ qir@ﬁﬁ‘* SRS & Neluk

To B v FAREIEE > BIFFLEBMPTE, > FA

; “1xax~;»“,z+f = ‘mEJfavESfxfﬁ/w\“v'J?;’ﬁ P oo &

TR 2 fv'ﬁﬂ H : -??FHE FE oL

Hepsoi 2 %29 o

7€
=
=
(o]
i
4
Joh
BUA
1€
=
;\
o\
-11 v

§a i 2 g

?“’B*F*‘fv'ﬁ”’“—iﬁfrl“i
PR & AP PG F

AL IRE S RS &

=



'fﬁﬁﬁiﬁm%*ﬁi(ﬁé
6EL¥)AR g SR o

2. F A FURE D B 10339’395 B 2§ ¥ pl04
ETVlpATuIally  1|£18, ng«%@]ﬁil Tz 2 ¥
K9] é\o‘rﬂé’y #\K’A\E S B EIRIEG S 2 AR 2 g IR

N R E LR T T TR
§ (RATH] 5 ¥ Bdn o T F B2 ) 103
P13 5103013000452 2 657 % (LR %
F) " 2222 F @M PR 2% A5

=
A S
p-au

_
5

P
= owE oy N
\ .

4

=

D e
DO
S

BERE 2adraLfA (AAag2LH2ZFANW) - &
WEmm B o2 g oA 10481 IpAe s ¥
ARiEZRT X Agrp 0487 1pA=2109&T2 1p o >
FEMNE G EIEINF g (Ragr LR THED
) o AR A IREZ S R A F IRk
TAHBEBFF JEEI R NEETEZ (LRT 2532
0+322+324-~326~328-330F ) > Bp ¥t aEz ¥

IR0 S A p103E90 9p A s FH R A L 1110
E6230p ok > VEA T FAZ A IRL AL TP D
2R RBBFEZ T AU THEYS N

PR RS BFZYREZ TR G e A

Fuopd SR Y X952 PR G2 0 3 KE o
(E)A 2 & 5 110#67 30p &0k ¥ 622 4
LERFFAIHATLL- KA ERA AP AABA £ Y

LR RN FHINIERIETF M o X Fam > £ 4

BES ELBLFBT G L ELI P T ST Wk

LEBEL BT LB RS R L ¥R

AT AR - o TIPS LR L FE Y -
258 B RRF2ZFEHEHL A T HETL > ¢ dowm i o JE2IF
AT kA RIFE Z A B110£60 18P v ff il dedk b



A I3 i v ’gig(r’PF’%/()b"?.ﬁ,]mL“jj__,_#’\ 11
061307 & ﬁJp’ﬁlﬂﬁq’%wé%'?ig 1

d B E2 TATE FiRAL, BAZAEARFREEE > g0
B A1 0T Fkd B LA RS AT B il U R
B B H R F RSN TR R

B g BEFART R THMEAF, 5 2R
MEETH (LRFLEFI2NE) » 2 AN ARER
AR EEFRITRAASGFYFE9A110£67 30
Bfe;‘ui’ﬂ:—éif*’ﬂﬂ»“iz\rri&llOﬁG 30p ¥k & X o
P BERGER d TAEEEF (LARENSIE) o
E3om g k& A 110456’*303 ¥ F B R o T RA
ARE P ANII0EGY AN EAFELD > B AE R
ﬁ%5ﬂ%ub@wa=*WW§ﬂ?@aé‘wﬁﬁ SRR
BEAZILFY L HGFFL TR RTL R
A f wv%ﬁ£i€ CF AL FEAD GhiE E L
B A ER RN IFAPINL A K v oE
St P 3F AR IR ALHEL YT ‘312-;164971‘ sﬁgl
OgS%Gm’§£UEé

+\.

A'“\

‘-\-\-

T3HEL YL EFIESFI3ER TR TS Fb O
Bap L PR RFNEIRZRE ERRE SRR & LR
”iﬁ’*mﬂﬁﬁ%i;éi%@“kﬁ%aﬂﬁ%%*
“‘ﬁf‘]—‘f;‘z BRI E PR 2T S F I M2 8
REFIRE > @F *AFEHE2 T%E? A (NG “‘z%
2w 1LE S 131 F ~ 514552 52008 2 2 % 2k pF o
FHD B A RIITFET > ARIEFL2L21BY 2 ;Lij
_1? ; ;\551;1-% » AL 2R BB B L6 Y .1&::_1?
2 2 FAERITIEZ R ¥ 42 %160 %198 %3
s F3BE FIEGFI2IEFIE AN TG P2 oo Bty
BEAERFAZFINFELFI3FELT R TR IFBET 2§
A% B A SR R RE 5 160E % 3IE*E~?;’ FHEF IR
FLF PR emFREIFIES F135ed ~ 514152



1.4 &, %%15;%«” oGOk T2 TR RS s M E B
TR AR RE o S ARG S ARTER L -~ B
33 ]?Z][&]%%-ﬂz ~ PREse 2 ﬁéxf{—%}’/‘rj7 AR E i e

— A RRE ARG AT ZED R HLR 7’53':«;3»\'%%59"5‘7’33
poo lﬁv“ﬁﬁp EmlE Y > B 1iva 4 2 My ivg
ﬁ’é“*fiﬁﬁ%ﬁ#ﬁ#% ;’Bt B FE2 P oAz
14p p lﬁﬂ/z#&/‘,]*u$‘“*<#'f 0N ST N

R BRI #Wil%“& ATIPORE MR~ B R '1‘;% ES
PAT LB AT ARSI 5130 d ~ B 14iF2
¥ 2015 ;ﬁ%ii—%%J\r&%ﬁaﬁﬁi%%
oA EMREF I RLE RS E o p BT 2 P43
Sodbe itz ol p B S 1 BB p li/f%ﬁ## 5—%% 4?%'? ’15@1

o
S
%
oy
Wi
=
A&
=
[ny
_.\"
PuES
Al
‘vmq
M
&

A

¥
P
=4
st
Ry
(w
L
‘—\ﬁt

C -

He Ty
b
— N
B >e v\ﬁ*\\ N
E\‘ﬂ\j, P Ol
R
- O 3
— \\rg\\ o
N
£ o
3
=i >'?:
P
=
4 —_
o
\'FH

|

E
[u—
U
=
%yb
o
oy
&5
o
{Q
N
\A‘F’
o
SR
‘\
&
£
=
3
|
-\
BN
>~
g
oy
&
—B
3N
>\+



A ,T&Lj—‘q‘:iﬂliﬁ%ﬁf#?%e_ﬁ%‘i
F) o B“ﬁ%%%%%'
L
e o 4%?? > 4
PRI  FRF FAREH A &
417598207~ > T fh 45 o
Bk b3 AR AR MI48 9335~ 1 s X ikg B P G

%iﬁiﬁﬁﬁéfﬁEH%%#!%#&QM?%%iiM
LAREE T2 oL h R FANAREF RS p oK
PR T PR A AL R v RERR A7 R 13
ERFESE2000ce gl B2pe 41 g#}ix,ﬁ-% [
(LARREFREIL) " PEIFAH g f 2 ¥ d X
G2 A BIFATTEELAGP AL R A B FRLR
g T BAKREE D LRI FA0007 0 A &I E AR FFA

AR

HHIREEFZ (LA E566F ) /A > 2 3330 108&T

L T
PN 1Y)

\



1P ~ 109877 1P B372 Er%fwﬁéaf%;%a’:5m;fa¢u:
r#ﬂyr;\ ‘H P (o WA e £2000~) ; (LR
%% %328~330F ) figg_ﬁigﬁp.ﬂaﬁj?’rw%’%:f@f#
PR A2000~ > TR FIFA RN M FAKRBERER
gL ITREE P2 AT AR FABEA SR 1 A E3T]037 9
2108#6730p A rE 72 fRF AR NEF > L aBTAH
B 1Rk g P 104110 (BBRI06T7Y 1P 2
W) 2109#12% 31p 2 * #35 337%’%‘?%?1084%7’919
A='% % 288000~ » 7 Fﬁ%?}ﬂ}é‘ﬁ?"r FEHEFSE Gk
PR ALF20007 17 A ‘j"\ifﬁ‘éj\? 18R E2 A4 TF ,Ea‘%zgi“
13k E S RTRIT A F B> ER L (L%
2% %349 ~ 392F ) "rewtj ;%&%?ifmﬁﬁﬁiﬁ, S BR
103292 9p 2 108&62 30p aF > =22 ? FHFH P p 7 57
e £2000~ (L AKE %82F ) P EFFei s 4
FeA P RAEFDEFATIERITEHR T p 2 Hies o

%Wp%tﬂ’Hﬁa‘ﬁamﬁiﬁﬂﬁéMWEF@
ﬁ’%ﬁéi’$J%4ﬁﬁkﬁﬁjﬁ4ﬁﬁp%’ﬁP
AR ABRHEAEPHpRBEEF 28> p 3 2 Fedp iz x
4 Hns JU}U”’MBIOEMQ 9p 42110667 30
pakz.? #288000~ > % pl106&T7T? 1p4=32108%6"30R
2 P E3E A~ F o g%xwvuszooo;u » 2 p 108# T
PP AR TR A R 9 R f;—% ¢ P FEE ) Fr s 248000 2
*hde B R4 R £2000 0 & 1084%7“13%\%19«%%\

U

B

ch oA AI04#E1? 1p A2 106#67 30p 2k > =&
3 5236000~ (104&#721p ~105&77 1p fRp 4 H .9
et E 0 FF 52480007 - Forg b 22000~ F 134



[SX)

g LREL$320:322F) 00 REEiTikE L1584
~[ERN s BEEEL F286400~ (R A 5263 - 26
T ) x6%=1584=) ;106& 7" 1p4=3109#12% 31p i+ >

&0 FEFL2%8000~ (10672 1p ~107&8" 1p fpr 4
ROTF s " 7Y 238~ 3 72000~ & 1347 &

£ LR%FE%324~326-~328~330F ) > FFAE T B
B RE1T28~ [ 55  Haipl F258800~ (L4
Fe® %265 ~ 267 ~ 269 ~ 271 ~ 273F ) x6%=1728~] : A 11
017 1pA2110#£6230p &2 HFF 238~ (L7
LTR2ZFAR) > FFAE T RREIREI8ISE [ F
Vsl F38300 (A AL F275F ) x6%=1818
~)] vAapl04£12 1pA=2110#£67230p o+ > F3r A =
D Bz 3R £ AW2000 0 FIRA TS VB
AP A F IR £20007 0 AL IFA P A TR A AR
FREn X F ARG NRAEFLDT o o A FA RS
FiEo %3S 1B R FREPFA M4~ 2 &
é:«‘fwmsgr” , %fgjﬁ:}y;

FoATaE o AR PR A R Y AEF160F %37~ FiViER %12
l'+%!v1IE C H3lER LR ~)j“q‘:@"§/z§238u+av3iﬁﬁa’ %
SR EFRE G FEM G FR O A RS AL
A %p FHREF1F3F1649~ ~ T2 71053956~ ~ miF 4B

441759820~ > ¢€¢31$35’5425;~ v 2 op ARk
j‘”‘é’”ﬂi\.l./ﬁ Pk FEE IO E AL O
if‘F‘/%#%314@9335%4;%—«*?1#5%r' 32t mmd
F R EF o }—‘%7%‘)]'} L AN L?)ﬁ:&p{;‘ﬁsy‘ EPE S %»4 AL o
FHEA g REA e 2 o R B G
é v Fd AR B e -hr'l 2 avzxg o

RREHFCFPIR A G EARZITFENR T 3 % 2 F
%’&*mew’mah%iuﬁﬂﬁﬂ L2 % 7

E - hA 0 H A

CPR R AR IR G R o R AFEFERE F4500F - BT

10



XL F HFH
i F RS
THE N Y
EAGRR AT o
CEECE
v g EN Y 113 = 1 t 19
FREF T

1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春暉新世界管理委員會（A區）


法定代理人  王明亮  
訴訟代理人  李志誠  
            廖芳萱律師
            黃佑民律師
            高巧玲律師
被  上訴人  楊金鳳  
訴訟代理人  何雲雷  
            羅致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陸萬伍仟陸佰柒拾伍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3年9月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社區清潔人員，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自104年1月起調升為月薪3萬元，自110年1月起調升為月薪3萬2000元，詎上訴人於110年6月底以伊不適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要求伊離職，惟未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3萬2000元、資遣費10萬9333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7萬1000元、假日出勤工資31萬6800元，且因上訴人未替伊投保勞工保險，致伊無法領取失業給付而受有17萬9820元之損失。另上訴人自伊任職起，未依法提繳退休金至伊設立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退休金專戶），致系爭退休金專戶短少退休金14萬9341元。爰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第38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上訴人應給付伊70萬8953元（計算式：預告期間工資3萬2000元＋資遣費10萬9333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7萬1000元＋假日出勤工資31萬6800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70萬895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41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等語。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1100元（含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萬8500元、假日出勤工資1萬7175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及自110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後，兩造於本院就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假日出勤工資部分，以6萬5675元成立訴訟上和解而告確定（見本院卷第395-396頁）。至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之管理委員會，非屬就業保險強制投保單位，無法以伊名義為投保單位，兩造於103年9月9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並自104年7月1日起，依春暉新世界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清潔實際需求，逐年評估所需清潔人力後，與被上訴人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屬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被上訴人知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1年1聘，最後1次簽訂之契約於110年6月30日期滿，被上訴人於契約期滿時離職，不得向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退步言，縱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屬定期契約，伊於110年6月18日透過訴外人即總幹事李志誠與被上訴人達成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被上訴人亦不得請求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再退步言，縱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意終止，因被上訴人於110年5、6月間有消極處理大樓積水、長期虛偽怠惰工作、隨意傾倒垃圾、擅離職守至他處兼差、教唆同仁偷取物品、與同仁發生口角衝突等違反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之情形，伊於110年6月30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無須給付被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又不論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因屆期終止，或兩造合意終止，抑或由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被上訴人均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另訴外人華潔有限公司、喬信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分別於110年8月2日、110年9月22日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上訴人亦未曾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與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不符，自不因伊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就業保險，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再者，兩造成立勞動契約之初，被上訴人即知悉伊為未經核備之管理委員會，乃要求伊每月給付勞工退休補助金2000元，而無須為其提繳退休金或投保勞工保險，由其自行辦理，被上訴人不因伊未提繳勞工退休金至系爭退休金專戶而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6萬5675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31-33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斯時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約定月薪為2萬8000元。
  ㈡兩造分別於104年7月1日、105年7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2萬8000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0、322頁）。
  ㈢兩造分別於106年7月1日、107年8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3萬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4、326頁）。
  ㈣兩造於108年7月1日、109年7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2萬8000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8、330頁）。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口頭調整被上訴人薪資為3萬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
  ㈥上訴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有臺北市建築管理處96年4月26日北市都建寓字第09667461800號函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125-126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第9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動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非繼續性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抗辯：兩造於103年9月9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自104年7月1日起即以書面締約，1年1聘，屬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云云。惟查，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或報備之管理委員會所僱用之勞工，自104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逕以勞動部稱之）103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公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66頁），上訴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成立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㈥），依勞動部前開公告意旨，被上訴人自104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規定。又兩造雖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9年7月1日止，逐年以書面簽訂1年1聘之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㈡至㈣），然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勞務係為維護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大樓環境清潔，有歷年書面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20、322、324、326、328、330頁），屬日常環境維護之業務，參以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持續僱用被上訴人至110年6月30日止，可證被上訴人之工作並非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應屬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雖以定期契約方式訂約，依上開說明，仍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上訴人抗辯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云云，尚不足採。
　㈡兩造合意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合意不以明示為限，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已如前述，惟訴外人即上訴人總幹事李志誠於110年6月18日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表示：「通知：管委會（即上訴人）與妳的合約將於本110年6月30日屆滿到期，且不再續約，特此告知！管委會已委由專業之『新生清潔社』蔣木生處理大樓清潔事宜，倘妳仍願在此工作，可轉由蔣先生代為處理安排，檢附通訊資料請參考。時謝妳對大樓清潔的付出、貢獻，特此致意！……」，被上訴人則回覆：「謝謝您大哥」，有上開簡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7頁），且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伊當時確實有同意兩造間勞動契約在110年6月30日終止，因為上訴人已經表示要在110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伊沒有想要離職，但也只能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足認兩造係合意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0年6月底以伊不適任為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查，上開簡訊僅提及兩造不再續約，系爭大樓清潔工作轉由新生清潔社之蔣木生負責，並未提及上訴人有以被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三、對於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3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須符合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雇主始須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發給勞工預告期間工資，且須符合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雇主始須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
　⒉經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兩造合意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非屬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等規定所為終止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未能領取失業給付17萬9820元之損失，為無理由：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1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10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3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兩造合意終止，非屬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且被上訴人自承離職後未曾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見本院卷第148頁），自不符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被上訴人即無因上訴人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可言，則被上訴人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無法領取失業給付之損失17萬9820元，即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伊任職時起，未依法提繳每月薪資6%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伊得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云云。惟查，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伊從受僱上訴人時起，就有向總幹事表示不要提撥勞工退休金或投保勞保，2000元直接給伊，伊自己去工會投保勞保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核與上訴人辯稱：兩造成立勞動契約之初，被上訴人即知悉伊為未經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要求伊每月給付被上訴人2000元，而無須為被上訴人提繳退休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相符，且兩造於108年7月1日、109年7月1日簽訂之臨時人員約定書第5條均記載：「每月薪資貳萬捌仟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見原審卷第328、330頁），足證兩造確有約定由上訴人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00元，作為上訴人未能為被上訴人提繳退休金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之補償。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3年9月至108年6月30日期間所簽訂之臨時人員約定書，並無記載補助勞工退休金，且伊於104年1月1日（應係106年7月1日之誤）至109年12月31日之月薪均為3萬元，卻於108年7月1日起降為2萬8000元，形同變相減薪，上開期間兩造並無約定上訴人給付2000元作為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補償，況提繳勞工退休金為強行規定，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云云（見本院卷第349、392頁），惟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業已自認103年9月9日至108年6月30日止，約定之月薪其中內含勞退補助金2000元（見本院卷第82頁），其嗣後翻異前詞，核屬撤銷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然上訴人並未同意被上訴人撤銷自認，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堪認兩造約定被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之月薪2萬8000元，及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止之月薪3萬元，實均包含勞退補助金2000元，係自108年7月1日起始於臨時人員約定書中明確記載月薪為2萬8000元及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並無自108年7月1日起變相減薪之情形。
　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關雇主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固為強行規定，雇主不得與勞工約定免除提繳義務，惟倘雇主有未依規定提繳情形，勞工仍應證明其因而受有損害，始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經查，被上訴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每月薪資為2萬6000元（104年7月1日、105年7月1日臨時人員約定書記載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扣除內含之2000元勞退補助金，見原審卷第320、322頁），每月應提繳退休金為1584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2萬6400元（見本院卷第263、265頁）×6%＝1584元】；106年7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106年7月1日、107年8月1日臨時人員約定書記載每月薪資為3萬元，扣除內含2000元勞退補助金，見原審卷第324、326、328、330頁），上訴人每月應提繳退休金1728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2萬8800元（見本院卷第265、267、269、271、273頁）×6%＝1728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每月薪資為3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㈤），上訴人每月應提繳退休金1818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3萬300元（見本院卷第275頁）×6%＝1818元】，可知自104年1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上訴人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均未逾2000元，上訴人既已按月給付被上訴人勞退補助金2000元，被上訴人自無因上訴人未提繳退休金而受有相當於提繳金額之損害。從而，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41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合計31萬5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春暉新世界管理委員會（A區）



法定代理人  王明亮  

訴訟代理人  李志誠  

            廖芳萱律師

            黃佑民律師

            高巧玲律師

被  上訴人  楊金鳳  

訴訟代理人  何雲雷  

            羅致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

年10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5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陸萬伍仟陸佰柒拾伍元本

    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

    ，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

    分外），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3年9月9日起受僱於上

    訴人擔任社區清潔人員，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

    0元，自104年1月起調升為月薪3萬元，自110年1月起調升為

    月薪3萬2000元，詎上訴人於110年6月底以伊不適任為由，

    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

    勞動契約，要求伊離職，惟未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3萬2000

    元、資遣費10萬9333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7萬1000元、假

    日出勤工資31萬6800元，且因上訴人未替伊投保勞工保險，

    致伊無法領取失業給付而受有17萬9820元之損失。另上訴人

    自伊任職起，未依法提繳退休金至伊設立於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退休金專戶），致系爭

    退休金專戶短少退休金14萬9341元。爰依勞基法第16條第3

    項、第38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

    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上訴人應給

    付伊70萬8953元（計算式：預告期間工資3萬2000元＋資遣費

    10萬9333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7萬1000元＋假日出勤工資31

    萬6800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70萬8953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41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等

    語。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㈠上

    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1100元（含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

    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萬8500元、假

    日出勤工資1萬7175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

    ），及自110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並

    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

    提起上訴後，兩造於本院就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假日出勤工

    資部分，以6萬5675元成立訴訟上和解而告確定（見本院卷

    第395-396頁）。至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

    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之管理委員會，非屬就

    業保險強制投保單位，無法以伊名義為投保單位，兩造於10

    3年9月9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並自104年7月1日起，依春暉

    新世界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清潔實際需求，逐年評估所需

    清潔人力後，與被上訴人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屬特定性工作

    之定期契約，被上訴人知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1年1聘，最

    後1次簽訂之契約於110年6月30日期滿，被上訴人於契約期

    滿時離職，不得向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退步言，

    縱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屬定期契約，伊於110年6月18日透

    過訴外人即總幹事李志誠與被上訴人達成於110年6月30日終

    止勞動契約之合意，被上訴人亦不得請求伊給付預告期間工

    資及資遣費。再退步言，縱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意終

    止，因被上訴人於110年5、6月間有消極處理大樓積水、長

    期虛偽怠惰工作、隨意傾倒垃圾、擅離職守至他處兼差、教

    唆同仁偷取物品、與同仁發生口角衝突等違反工作規則且情

    節重大之情形，伊於110年6月30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無須給付被上訴人預告

    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又不論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因屆期終止，

    或兩造合意終止，抑或由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

    終止，被上訴人均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另訴外人華潔有限公

    司、喬信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分別於110年8月2日、1

    10年9月22日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上訴

    人亦未曾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與請領失業給

    付之要件不符，自不因伊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就業保險，致被

    上訴人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再者，兩造成立勞動

    契約之初，被上訴人即知悉伊為未經核備之管理委員會，乃

    要求伊每月給付勞工退休補助金2000元，而無須為其提繳退

    休金或投保勞工保險，由其自行辦理，被上訴人不因伊未提

    繳勞工退休金至系爭退休金專戶而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6萬5675元本息部

    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31-33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斯時以口頭成立勞

    動契約，約定月薪為2萬8000元。

  ㈡兩造分別於104年7月1日、105年7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

    ，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2萬8000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

    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0、322頁）。

  ㈢兩造分別於106年7月1日、107年8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

    ，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3萬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

    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4、326頁）。

  ㈣兩造於108年7月1日、109年7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

    定1年1聘，每月薪資2萬8000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

    ，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8、330頁

    ）。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口頭調整被上訴人薪資為3萬元（外加

    勞退補助金2000元）。

  ㈥上訴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有臺北

    市建築管理處96年4月26日北市都建寓字第09667461800號函

    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125-126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

    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

    不定期契約」、「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

    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

    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

    。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

    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

    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

    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第9

    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動

    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非繼續性

    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所稱之不

    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

    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

    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

    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

    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

    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不受勞動契約簽

    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抗辯：兩造於103年9月9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自104

    年7月1日起即以書面締約，1年1聘，屬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

    約云云。惟查，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或報備之管理委

    員會所僱用之勞工，自104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有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逕以勞動部稱之）103

    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公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

    第266頁），上訴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成立核備之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㈥），依

    勞動部前開公告意旨，被上訴人自104年1月1日起，適用勞

    基法之規定。又兩造雖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9年7月1日止，

    逐年以書面簽訂1年1聘之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㈡

    至㈣），然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勞務係為維護上訴人管理之系

    爭大樓環境清潔，有歷年書面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2

    0、322、324、326、328、330頁），屬日常環境維護之業務

    ，參以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持續僱用被上訴人至110年

    6月30日止，可證被上訴人之工作並非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

    要，應屬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雖以定期契約方式訂約，依上

    開說明，仍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上訴人抗

    辯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云云，尚不足採。

　㈡兩造合意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

    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

    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合意不以明示為限，倘依雙方

    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

    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已如前述，惟訴外

    人即上訴人總幹事李志誠於110年6月18日以簡訊通知被上訴

    人表示：「通知：管委會（即上訴人）與妳的合約將於本11

    0年6月30日屆滿到期，且不再續約，特此告知！管委會已委

    由專業之『新生清潔社』蔣木生處理大樓清潔事宜，倘妳仍願

    在此工作，可轉由蔣先生代為處理安排，檢附通訊資料請參

    考。時謝妳對大樓清潔的付出、貢獻，特此致意！……」，被

    上訴人則回覆：「謝謝您大哥」，有上開簡訊在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127頁），且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伊當

    時確實有同意兩造間勞動契約在110年6月30日終止，因為上

    訴人已經表示要在110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伊沒有想要離職

    ，但也只能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足認兩造係合意

    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

    110年6月底以伊不適任為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

    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查，上開簡訊僅提及兩造不再續

    約，系爭大樓清潔工作轉由新生清潔社之蔣木生負責，並未

    提及上訴人有以被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

    動契約，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

    萬3956元，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

    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三、對於繼續工作3年以

    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

    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

    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

    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

    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

    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

    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

    、第3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須符

    合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

    雇主始須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發給勞工預告期間工

    資，且須符合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

    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雇主始須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

　⒉經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兩造合意終止，業經本院認定

    如前，自非屬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

    條等規定所為終止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6條

    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預告期

    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未能領取失業給付17萬9820元之

    損失，為無理由：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

    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具中

    華民國國籍者」、「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

    、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

    ，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

    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

    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

    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

    保險之前1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10倍

    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

    給付標準賠償之」、「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

    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

    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

    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

    位賠償之」，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1條第1項第

    1款、第3項、第3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兩造合意終止，非屬就業保險法

    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且被上訴人自承離職後未

    曾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見本院卷第148頁）

    ，自不符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

    件，被上訴人即無因上訴人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

    領失業給付之損害可言，則被上訴人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

    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無法領取失業給付之損失1

    7萬9820元，即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為

    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

    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

    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

    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

    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

    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

    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

    ，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

    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

    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伊任職時起，未依法提繳每月薪資6

    %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伊得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35元至系

    爭退休金專戶云云。惟查，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

    伊從受僱上訴人時起，就有向總幹事表示不要提撥勞工退休

    金或投保勞保，2000元直接給伊，伊自己去工會投保勞保等

    語（見本院卷第83頁），核與上訴人辯稱：兩造成立勞動契

    約之初，被上訴人即知悉伊為未經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

    會，並要求伊每月給付被上訴人2000元，而無須為被上訴人

    提繳退休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相符，且兩造於108年7

    月1日、109年7月1日簽訂之臨時人員約定書第5條均記載：

    「每月薪資貳萬捌仟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見原

    審卷第328、330頁），足證兩造確有約定由上訴人按月給付

    被上訴人2000元，作為上訴人未能為被上訴人提繳退休金至

    系爭退休金專戶之補償。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3年9月

    至108年6月30日期間所簽訂之臨時人員約定書，並無記載補

    助勞工退休金，且伊於104年1月1日（應係106年7月1日之誤

    ）至109年12月31日之月薪均為3萬元，卻於108年7月1日起

    降為2萬8000元，形同變相減薪，上開期間兩造並無約定上

    訴人給付2000元作為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補償，況提繳勞工

    退休金為強行規定，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云云（見本院

    卷第349、392頁），惟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業已自認10

    3年9月9日至108年6月30日止，約定之月薪其中內含勞退補

    助金2000元（見本院卷第82頁），其嗣後翻異前詞，核屬撤

    銷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認之撤銷，除

    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

    始得為之，然上訴人並未同意被上訴人撤銷自認，被上訴人

    復未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

    堪認兩造約定被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

    之月薪2萬8000元，及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止之

    月薪3萬元，實均包含勞退補助金2000元，係自108年7月1日

    起始於臨時人員約定書中明確記載月薪為2萬8000元及外加

    勞退補助金2000元，並無自108年7月1日起變相減薪之情形

    。

　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關雇主按月為勞工提繳

    退休金固為強行規定，雇主不得與勞工約定免除提繳義務，

    惟倘雇主有未依規定提繳情形，勞工仍應證明其因而受有損

    害，始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經查

    ，被上訴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每月薪資

    為2萬6000元（104年7月1日、105年7月1日臨時人員約定書

    記載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扣除內含之2000元勞退補助金

    ，見原審卷第320、322頁），每月應提繳退休金為1584元【

    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2萬6400元（見本院卷第263、265頁

    ）×6%＝1584元】；106年7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每月

    薪資為2萬8000元（106年7月1日、107年8月1日臨時人員約

    定書記載每月薪資為3萬元，扣除內含2000元勞退補助金，

    見原審卷第324、326、328、330頁），上訴人每月應提繳退

    休金1728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2萬8800元（見本院卷

    第265、267、269、271、273頁）×6%＝1728元】；自110年1

    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每月薪資為3萬元（見兩造不爭執

    之事項㈤），上訴人每月應提繳退休金1818元【計算式：提

    繳級距工資3萬300元（見本院卷第275頁）×6%＝1818元】，

    可知自104年1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上訴人每月應提

    繳之退休金金額均未逾2000元，上訴人既已按月給付被上訴

    人勞退補助金2000元，被上訴人自無因上訴人未提繳退休金

    而受有相當於提繳金額之損害。從而，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

    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41元至系爭退休

    金專戶，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

    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及

    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無法領取

    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合計31萬5425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均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

    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勞上易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春暉新世界管理委員會（A區）



法定代理人  王明亮  

訴訟代理人  李志誠  

            廖芳萱律師

            黃佑民律師

            高巧玲律師

被  上訴人  楊金鳳  

訴訟代理人  何雲雷  

            羅致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1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2年1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陸萬伍仟陸佰柒拾伍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該部分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下同）103年9月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擔任社區清潔人員，約定月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8000元，自104年1月起調升為月薪3萬元，自110年1月起調升為月薪3萬2000元，詎上訴人於110年6月底以伊不適任為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要求伊離職，惟未給付伊預告期間工資3萬2000元、資遣費10萬9333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7萬1000元、假日出勤工資31萬6800元，且因上訴人未替伊投保勞工保險，致伊無法領取失業給付而受有17萬9820元之損失。另上訴人自伊任職起，未依法提繳退休金至伊設立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系爭退休金專戶），致系爭退休金專戶短少退休金14萬9341元。爰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第38條第4項、第39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上訴人應給付伊70萬8953元（計算式：預告期間工資3萬2000元＋資遣費10萬9333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7萬1000元＋假日出勤工資31萬6800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70萬895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41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等語。原審判決被上訴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即判命：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38萬1100元（含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4萬8500元、假日出勤工資1萬7175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及自110年12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聲明不服，提起上訴後，兩造於本院就特別休假未休工資及假日出勤工資部分，以6萬5675元成立訴訟上和解而告確定（見本院卷第395-396頁）。至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伊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之管理委員會，非屬就業保險強制投保單位，無法以伊名義為投保單位，兩造於103年9月9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並自104年7月1日起，依春暉新世界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清潔實際需求，逐年評估所需清潔人力後，與被上訴人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屬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被上訴人知悉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1年1聘，最後1次簽訂之契約於110年6月30日期滿，被上訴人於契約期滿時離職，不得向伊請求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退步言，縱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非屬定期契約，伊於110年6月18日透過訴外人即總幹事李志誠與被上訴人達成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之合意，被上訴人亦不得請求伊給付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再退步言，縱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並非合意終止，因被上訴人於110年5、6月間有消極處理大樓積水、長期虛偽怠惰工作、隨意傾倒垃圾、擅離職守至他處兼差、教唆同仁偷取物品、與同仁發生口角衝突等違反工作規則且情節重大之情形，伊於110年6月30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亦無須給付被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又不論兩造間勞動契約係因屆期終止，或兩造合意終止，抑或由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終止，被上訴人均不得請領失業給付。另訴外人華潔有限公司、喬信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分別於110年8月2日、110年9月22日為被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被上訴人亦未曾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與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不符，自不因伊未替被上訴人投保就業保險，致被上訴人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失。再者，兩造成立勞動契約之初，被上訴人即知悉伊為未經核備之管理委員會，乃要求伊每月給付勞工退休補助金2000元，而無須為其提繳退休金或投保勞工保險，由其自行辦理，被上訴人不因伊未提繳勞工退休金至系爭退休金專戶而受有損害等語，資為抗辯。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6萬5675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均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331-332頁）：

  ㈠被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受僱於上訴人，斯時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約定月薪為2萬8000元。

  ㈡兩造分別於104年7月1日、105年7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2萬8000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0、322頁）。

  ㈢兩造分別於106年7月1日、107年8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3萬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4、326頁）。

  ㈣兩造於108年7月1日、109年7月1日以書面訂立勞動契約，約定1年1聘，每月薪資2萬8000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有上開臨時人員約定書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328、330頁）。

  ㈤上訴人於110年1月1日口頭調整被上訴人薪資為3萬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

  ㈥上訴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有臺北市建築管理處96年4月26日北市都建寓字第09667461800號函影本可憑（見原審卷第125-126頁）。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

　⒈按「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約」、「本法第9條第1項所稱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工作，依左列規定認定之：一、臨時性工作：係指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6個月以內者。二、短期性工作：係指可預期於6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三、季節性工作：係指受季節性原料、材料來源或市場銷售影響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9個月以內者。四、特定性工作：係指可在特定期間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勞基法第9條第1項、勞基法施行細則第6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勞動契約除具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且非繼續性工作者，得為定期契約外，其餘均為不定期契約。所稱之不定期勞動契約所需具備之「繼續性工作」，係指勞工所擔任之工作，就該事業單位之業務性質與營運而言，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者，並非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之一時性需要或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而言。換言之，工作是否具有繼續性，應以相關法令及勞工實際從事工作之內容與性質，對於雇主事業單位是否具有持續性之需要而定，不受勞動契約簽訂之書面形式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5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抗辯：兩造於103年9月9日口頭成立勞動契約，自104年7月1日起即以書面締約，1年1聘，屬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云云。惟查，未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或報備之管理委員會所僱用之勞工，自104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改制為勞動部，下逕以勞動部稱之）103年1月13日勞動1字第1030130004號公告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66頁），上訴人為未經主管機關成立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㈥），依勞動部前開公告意旨，被上訴人自104年1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之規定。又兩造雖自104年7月1日起至109年7月1日止，逐年以書面簽訂1年1聘之勞動契約（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㈡至㈣），然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勞務係為維護上訴人管理之系爭大樓環境清潔，有歷年書面契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20、322、324、326、328、330頁），屬日常環境維護之業務，參以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持續僱用被上訴人至110年6月30日止，可證被上訴人之工作並非基於特定目的始有需要，應屬繼續性之工作，兩造雖以定期契約方式訂約，依上開說明，仍應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上訴人抗辯兩造間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云云，尚不足採。

　㈡兩造合意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

　⒈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無明文禁止勞雇雙方合意終止勞動契約，此合意不以明示為限，倘依雙方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雙方就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趨於一致，即難謂非合意終止勞動契約。

　⒉經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為不定期契約，已如前述，惟訴外人即上訴人總幹事李志誠於110年6月18日以簡訊通知被上訴人表示：「通知：管委會（即上訴人）與妳的合約將於本110年6月30日屆滿到期，且不再續約，特此告知！管委會已委由專業之『新生清潔社』蔣木生處理大樓清潔事宜，倘妳仍願在此工作，可轉由蔣先生代為處理安排，檢附通訊資料請參考。時謝妳對大樓清潔的付出、貢獻，特此致意！……」，被上訴人則回覆：「謝謝您大哥」，有上開簡訊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7頁），且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伊當時確實有同意兩造間勞動契約在110年6月30日終止，因為上訴人已經表示要在110年6月30日終止契約，伊沒有想要離職，但也只能接受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足認兩造係合意於110年6月30日終止勞動契約。至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10年6月底以伊不適任為由，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云云。惟查，上開簡訊僅提及兩造不再續約，系爭大樓清潔工作轉由新生清潔社之蔣木生負責，並未提及上訴人有以被上訴人不能勝任工作為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

　㈢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三、對於繼續工作3年以上者，於30日前預告之；雇主未依第1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基法第16條第1項第3款、第3項及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須符合依勞基法第11條或第13條但書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雇主始須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規定，發給勞工預告期間工資，且須符合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雇主始須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

　⒉經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兩造合意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非屬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第20條等規定所為終止之情形，則被上訴人主張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均屬無據。　

　㈣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未能領取失業給付17萬9820元之損失，為無理由：

　⒈按「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之下列受僱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一、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本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失業給付：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前3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1年以上，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未為其所屬勞工辦理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保險之前1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10倍罰鍰。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並應由投保單位依本法規定之給付標準賠償之」、「投保單位違反本法規定，將投保薪資金額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者，自事實發生之日起，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其溢領之給付金額，經保險人通知限期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並追繳其溢領之給付金額。勞工因此所受損失，應由投保單位賠償之」，就業保險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1條第1項第1款、第3項、第3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係經兩造合意終止，非屬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願離職，且被上訴人自承離職後未曾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見本院卷第148頁），自不符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得請領失業給付之要件，被上訴人即無因上訴人未投保就業保險，而受有無法請領失業給付之損害可言，則被上訴人依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其所受無法領取失業給付之損失17萬9820元，即屬無據。　  

　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為無理由：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自伊任職時起，未依法提繳每月薪資6%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伊得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云云。惟查，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自承：伊從受僱上訴人時起，就有向總幹事表示不要提撥勞工退休金或投保勞保，2000元直接給伊，伊自己去工會投保勞保等語（見本院卷第83頁），核與上訴人辯稱：兩造成立勞動契約之初，被上訴人即知悉伊為未經核備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要求伊每月給付被上訴人2000元，而無須為被上訴人提繳退休金等語（見本院卷第66頁）相符，且兩造於108年7月1日、109年7月1日簽訂之臨時人員約定書第5條均記載：「每月薪資貳萬捌仟元（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見原審卷第328、330頁），足證兩造確有約定由上訴人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000元，作為上訴人未能為被上訴人提繳退休金至系爭退休金專戶之補償。被上訴人雖主張：兩造於103年9月至108年6月30日期間所簽訂之臨時人員約定書，並無記載補助勞工退休金，且伊於104年1月1日（應係106年7月1日之誤）至109年12月31日之月薪均為3萬元，卻於108年7月1日起降為2萬8000元，形同變相減薪，上開期間兩造並無約定上訴人給付2000元作為未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補償，況提繳勞工退休金為強行規定，不得由勞雇雙方合意排除云云（見本院卷第349、392頁），惟被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業已自認103年9月9日至108年6月30日止，約定之月薪其中內含勞退補助金2000元（見本院卷第82頁），其嗣後翻異前詞，核屬撤銷自認，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然上訴人並未同意被上訴人撤銷自認，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堪認兩造約定被上訴人自103年9月9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之月薪2萬8000元，及自106年7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止之月薪3萬元，實均包含勞退補助金2000元，係自108年7月1日起始於臨時人員約定書中明確記載月薪為2萬8000元及外加勞退補助金2000元，並無自108年7月1日起變相減薪之情形。

　⒊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有關雇主按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固為強行規定，雇主不得與勞工約定免除提繳義務，惟倘雇主有未依規定提繳情形，勞工仍應證明其因而受有損害，始得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經查，被上訴人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6年6月30日止，每月薪資為2萬6000元（104年7月1日、105年7月1日臨時人員約定書記載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扣除內含之2000元勞退補助金，見原審卷第320、322頁），每月應提繳退休金為1584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2萬6400元（見本院卷第263、265頁）×6%＝1584元】；106年7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每月薪資為2萬8000元（106年7月1日、107年8月1日臨時人員約定書記載每月薪資為3萬元，扣除內含2000元勞退補助金，見原審卷第324、326、328、330頁），上訴人每月應提繳退休金1728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2萬8800元（見本院卷第265、267、269、271、273頁）×6%＝1728元】；自110年1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每月薪資為3萬元（見兩造不爭執之事項㈤），上訴人每月應提繳退休金1818元【計算式：提繳級距工資3萬300元（見本院卷第275頁）×6%＝1818元】，可知自104年1月1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上訴人每月應提繳之退休金金額均未逾2000元，上訴人既已按月給付被上訴人勞退補助金2000元，被上訴人自無因上訴人未提繳退休金而受有相當於提繳金額之損害。從而，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提繳14萬9341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6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就業保險法第38條第3項規定，及兩造間勞動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預告期間工資3萬1649元、資遣費10萬3956元、無法領取失業給付損失17萬9820元，合計31萬542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14萬9335元至系爭退休金專戶，均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陳心婷

                            法  官  郭俊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9　　日

　　　　　　　　　　　　　　書記官　林虹雯



